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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匯報標準 — 實體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

請細閱表格第二頁所載的指示，確保填寫正確的表格。

A.	第1部 — 實體賬戶持有人的身分識辨資料

	 第1欄   實體法定名稱 

填寫您提交予本行的成立文件上的商業名稱。

	 第2欄   實體成立為法團或設立所在的稅務管轄區

填寫您公司成立或註冊所在的國家。如屬信託，則為受託人所在	

之處。

	 第3欄   公司註冊或商業登記號碼    

填寫您的成立文件上的公司註冊或商業登記號碼。

	 第4欄   現時營業地址   

按表格內的分行格式填寫完整地址。

     請勿使用：

                  郵政信箱或代收地址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方地址

                  金融／財務機構的地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第5欄   通訊地址 

 如果您的通訊地址與現時營業地址不同，請填寫通訊地址。

B.	第2部 — 實體類別

必須只勾選一個方格。請參閱表格附錄第九至十一頁所載有關實體類別的	

定義。

B



共同匯報標準 — 實體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

C
C.	第3部 — 控權人

如您於第2部勾選被動非財務實體，請填寫此部。請就第1部所述的實體

填寫各控權人的姓名。

D.	第4部 –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（以下

簡稱「稅務編號」）

此編號視乎您的稅務居住地而定。如您是香港稅務居民，稅務編號應為香

港商業登記號碼。

經合組織已提供若干有關可接受的編號及格式的資料。您可瀏覽以下網站

<http://www.oecd.org/tax/automatic-exchange/crs-implementation-

and-assistance/tax-identification-numbers/#d.en.347759>。

如您未能提供稅務編號，請註明理由A、B或C。如您選擇理由B，則請您解

釋不能提供稅務編號的原因。請您在表格的表內填寫此項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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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	第5部 – 聲明及簽署 

您必須得到授權才可代表第１部所述的實體簽署。

1.	請根據向本行提交的授權書或公司會議紀錄簽署表格。

2.	請按「日／月／年」格式在表格上填寫日期。

3.	請於簽署旁以正楷填寫您的姓名。

4.	請註明您簽署表格的身分。

如您對您的稅務狀況有任何進一步疑問，我們建議您諮詢專業稅務／法律顧

問，滙豐無法提供任何稅務建議。


